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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约定财产是指夫妻以书面形
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所
有的归属。《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
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即我
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持肯定态度
的。那么，是否等于对一些奇葩约定
也给予保护？

【案例】丈夫顾某与妻
子张某于2014年10月登记
结婚。2015年5月，顾某提
出在当地购买一套景观房，
被张某反对后，顾某提出向
张某借个人存款50万元用

于购买，并愿意在两年内用
个人所得清偿，但房屋所有
权归其所有。张某表示同
意，并与顾某签订了书面协
议。2017年7月，顾某与张
某因感情破裂而离婚，张某

鉴于当地房价暴涨，要求将
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但被顾某拒绝。

【评析】该房屋属于顾
某的个人财产，张某无权
要求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顾某、张某所签订的
协议，属于婚姻存续期间
对财产的约定，是双方真
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关
于房屋归属、借款的清偿
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都

具有约束力。为此，虽然
购房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虽然张某已经
支付款项，但张某所能获
得的只能是要求顾某偿还
借款的请求权。

夫借妻款买房，所有权应当归谁？

【案例】黄先生与邱女
士是在2013年元月牵手走
进婚姻殿堂的。2017 年 8
月，由邱女士出面购买了一
套二手房，并登记在黄先生
名下。虽然夫妻二人签订
过一份该房屋归双方共同

共有的书面协议，但在闺蜜
的一再鼓动下，邱女士最终
还是担心“书面协议斗不过
房产证”。于是乎，双方要
求法院在不离婚的前提下，
以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
分割。但却被法院判决驳

回诉讼请求。
【评析】法院判决并无

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
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
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
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
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

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
人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另
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
费用的。”本案中，尽管所涉
协议对黄先生与邱女士具
有约束力，但却并不符合上
述规定。

夫妻没有离婚，财产能否婚内分割？

【案例】李先生与刘女
士结婚 6 年后，基于李先
生事业有成却无法顾及家
里，而家里确实需要一个
人 专 门 照 顾 ， 双 方 遂 于
2015 年 8 月签订了一份书
面协议：刘女士在家担任

“全职太太”，李先生除承

担家庭全部生活费用外，
每月需向刘女士支付 5000
元扶养费。2018 年 1 月，
李先生因与刘女士感情破
裂而起诉法院要求离婚，
刘女士虽然同意离婚，但
以李先生没有履行扶养协
议为由，要求其支付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共两
年的扶养费12万元。不料
却被法院驳回。

【评析】本案所涉“婚
内抚养协议”无效。《婚姻
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
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
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

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
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即夫
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法定
义务，不能通过合同、协
议等设定和免除。同时，
一方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
的条件是自己需要扶养，
而对方拒绝扶养。与之对

应，李 先 生 与 刘 女 士 的
“婚内抚养协议”，不仅
属 于 通 过 协 议 等 设 定 权
利 ， 且 在 李 先 生 已 经 承
担家庭全部生活费用的情
况 下 ， 并 不 存 在 对 应 条
件，因而刘女士的请求不
能得到支持。 廖春梅

婚内约定扶养费，离婚时能否支持？

夫妻约定财产制：

这些奇葩协议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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